
近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2021－2035

年）》 （以下简称 《纲要 》）， 确立了

“中国特色、 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

国” 的宏伟目标。 《纲要》 将“法治

保障， 严格保护” 作为知识产权强国

建设的原则之一， 提出“建设面向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制度”， 其中

特别强调“构建门类齐全、 结构严密、

内外协调的法律体系”。 知识产权法律

体系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石， 是知识

产权强国建设的基础。

回应新时代制度变革的挑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逐步完善， 这

不仅是我国遵守国际规则、 履行国际

承诺的客观需要， 更是我国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内在要求。 近几年， 我国制定实施

《民法典》 明确知识产权客体、 增加规

定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 全面修

改 《专利法》 《商标法》 《著作权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 出台一系列政策

法规和司法解释， 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已经数量可观、 规模庞大， 形成了以

《民法典》 原则规定为引领， 以 《专利

法》 《商标法》 《著作权法》 《反不

正当竞争法》 等单行法为核心， 包括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植物新品种、 特

殊标志等保护条例的知识产权法律体

系， 已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

法律体系。

进入新发展阶段， 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

和经济结构， 新技术、 新经济、 新形

势对知识产权制度变革提出了新挑战。

专利法、 商标法、 著作权法等专门单

行法之间的协调衔接有待厘清确立；

因新技术、 新产业、 新业态、 新模式

的层出不穷、 快速发展， 知识产权保

护客体、 保护标准有待扩大调整； 知

识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滥用的界限有

待明确细化； 知识产权国际治理机制

有待建立运行。

知识产权法律与新技术、 新经济

相伴相生， 新技术、 新经济催生知识

产权法律的制定和变革， 知识产权法

律又促进保障新技术、 新经济的出现

和发展。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必须适应

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需要，

依法推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立改废释，

及时制定、 修订知识产权相关法律，

构建门类齐全、 结构严密、 内外协调

的法律体系。

要构建门类齐全、 结构严密、 内

外协调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应该从

基础立法、 专门立法和配套立法三个

层面进行构建， 做到基础性法律与专

门性法律总分协调、 新型客体与传统

客体新旧兼顾。

知识产权基础立法

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以

专利法、 商标法、 著作权法等专门单

行立法为主， 这也是大陆法系国家知识

产权立法的通行做法。 专门单行立法符

合专利、 商标、 著作权的各自个性和相

互之间的差异性， 但是忽略了各知识产

权之间的共同性， 导致知识产权法律内

部的协调性和统领性缺乏。 因此， 《民

法典》 制定过程中， 对知识产权法是否

“入典成编” 曾激烈讨论， 甚至就是否应

制定知识产权法典也曾被热议。 最终，

《民法典》 并未设立“知识产权编”， 只

是原则性规定知识产权客体范围和惩罚

性赔偿。

毫无疑问， 《民法典》 的选择有其

合理性， 其合理性体现为： 民法典的稳

定性与知识产权法的动态性具有冲突；

民法典的共性规范与知识产权法的个性

规范具有冲突； 民法典的民事规范与知

识产权法民行混合规范具有冲突。

知识产权法是民法范畴的相对独立

法律部门， 应形成结构严密、 总分协调

的独立法律体系。 对于各项知识产权中

的共性原则、 规则应从各单行法中抽象

出来共同适用， “做好专门法律法规之

间的衔接， 增强法律法规的适用性和统

一性”。

知识产权基础立法的方式可有两种：

第一， 在现行民法典中增加知识产权一

般条款， 包括知识产权的性质、 范围、

效力、 利用和保护等共同性规范， 保留

各知识产权单行法， 形成“民法典一般

条款 + 单行法” 模式。 当然， 未来知识

产权法律的稳定性时机成熟， 不排除

《民法典》 专设“知识产权编” 的可能。

第二， 在保留各专门单行法的基础上制

定 《知识产权基本法》， 基本法的重点在

于知识产权一般性规范和知识产权运用

利用规范， 其定位更接近于“知识产权

法总则 +知识产权促进法”。

知识产权专门立法

目前， 我国知识产权专门单行立法

已涵盖专利、 商标、 著作权、 集成电路

布图设计、 植物新品种、 计算机软件、

特殊标志等。 按照 《纲要》 的要求， 我

国下一步的重点专门立法包括： 商业秘

密法、 地理标志法、 外观设计法和知识

产权特别程序法。

1.商业秘密专门立法

商业秘密与专利、 商标、 著作权一

起共同构成知识产权的核心， 其重要性

和关注度已日益提高， 但至今我国并未

制定一部专门的商业秘密法律法规， 而

是在 《反不正当竞争法》 作出相关规定，

这与 《民法典》 明确规定商业秘密为知

识产权法定客体、 享有专有权利不相称。

为适应司法需要，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

施了商业秘密司法解释， 实质上发挥了

“准商业秘密法” 的作用。 因此， 急需制

定商业秘密法或条例， 明确商业秘密的

性质、 范围、 构成要件、 权利内容、 侵

权认定及例外、 证据规则、 法律责任等，

与 《专利法》 《商标法》 《著作权法》

共同构成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

2.地理标志专门立法

地理标志保护既是我国加入的相关

国际条约和签署的双边协定的要求， 更

是发挥我国传统资源优势的需要。 我国

现行的地理标志保护采取证明商标或集

体商标方式的商标法保护模式和认定地

理标志产品的行政保护模式， 对地理标

志权的性质、 取得和保护模糊不清， 严

重影响地理标志的保护和利用。 地理标

志应是区分于商标的独立客体， 具有特

殊性， 以商标法予以保护只是一种利用

商标法的变通保护方式， 其实质是将地

理标志转化为注册商标， 而非地理标志

本身。 因此， 为加强地理标志保护， 急

需专门制定地理标志保护条例， 明确地

理标志的性质、 权利取得、 权利内容、

侵权认定及例外、 国际互认等。

3.外观设计专门立法

我国 《专利法》 采取发明、 实用新

型、 外观设计“三合一” 立法模式， 即

对外观设计给予专利法保护， 这应是我

国基于当时立法的历史条件所作出的正

确明智的选择。 但是， 外观设计并非纯

粹的技术方案， 与发明和实用新型具有

区别， 其不但与著作权保护交叉复合，

而且在专利权的取得、 侵权认定等方面

与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具有明显区别。

因此， 多数国家对外观设计保护采取专

门立法， 制定外观设计法。 我国在 《专

利法》 最新修改过程中也曾讨论研究过

外观设计的专门立法。 将外观设计移出

《专利法》， 专门制定外观设计法或条例，

有利于专利法的内部统一协调， 有利于

外观设计的专门保护， 有利于外观设计

产业的持续发展。

4.知识产权特别程序专门立法

知识产权司法程序适用 《民事诉讼

法》 《行政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 相

关规定。 但是， 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

现有诉讼法的规定捉襟见肘。 因此， 最

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 对

案件管辖、 证据规则、 行为保全、 技术

调查官等作出专门规定， 形成了司法实

践中事实上的特别程序。 为顺应知识产

权特殊性， 符合知识产权审判规律， 有

必要总结有关知识产权特别程序司法解

释的司法实践， 在立法层面建立健全知

识产权特别程序， 在修改有关诉讼法时

增加知识产权特别程序的规定， 甚至在

条件成熟时， 专门制定知识产权特别程

序法。

知识产权配套立法

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构建不仅需要

基础立法统领、 专门立法夯实， 还需要

配套立法支撑。 按照 《纲要》 的要求，

知识产权配套立法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

面： 第一， 落实“既严格保护知识产权，

又防范权利过度扩张”， 完善规制知识产

权滥用行为的法律制度以及与知识产权

相关的反垄断、 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立

法。 第二， 构建响应及时、 保护合理的

新兴领域和特定领域知识产权规则体系，

新兴领域主要包括互联网、 数据、 算法、

商业方法、 人工智能等， 特定领域包括

遗传资源、 传统知识、 民间文艺、 中医

药等。

（作者系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

权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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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 我国形成了以 《民法典》 原则规定为引领， 以 《专利法》 《商标法》 《著作权

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 等单行法为核心， 包括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植物新品种、 特殊

标志等保护条例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已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 现行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以专门单行立法为主， 这符合专利、 商标、 著作权的各自个性和

相互之间的差异性， 但是忽略了各知识产权之间的共同性， 导致知识产权法律内部的协

调性和统领性缺乏， 这就需要做好知识产权基础立法工作。

□ 目前， 我国知识产权专门单行立法已涵盖专利、 商标、 著作权、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植

物新品种、 计算机软件、 特殊标志等。 按照 《纲要》 的要求， 我国下一步的重点专门立

法包括： 商业秘密法、 地理标志法、 外观设计法和知识产权特别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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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立法推动企业“去碳化”

6 月 9 日， 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了 《产业竞争力

强化法案》 修正案， 鼓励企业“去碳化”， 推动产业

结构升级。 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有：

一是推进“去碳化” 目标。 为了实现 2050 年

“温室气体零排放” 的目标， 日本政府在税收、 贷款

等方面采取了多项特殊措施。 建立“碳中和投资促进

税制度”， 如果企业购买“去碳化” 设备， 最高可以

将购置成本的 10%列入税收抵免范围， 或根据购置成

本的 50%进行特殊折旧， 以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企业

为落实“去碳化” 经营目标而向特定金融机构贷款

的， 如果该企业实现了减排目标并经过政府认可， 最

高可以享受 0.2%的贷款利率补贴。

二是鼓励“数字化” 转型。 如果企业购买设备或

软件以进行数字化转型、 开发云服务技术， 最高可以

将购置成本的 3%列入税收抵免范围， 或者按照购置

成本的 30%进行特殊折旧。 日本政府也将通过财政投

融资等方式， 为相关企业提供低息贷款。

三是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对企业管理的冲击， 修正案专门作出了促进企业提高

决策效率的规定。 例如， 按照日本 《公司法》 规定，

股东大会应当在一个明确的地点召开。 修正案则规

定， 上市公司可以在线召开股东大会。 又如， 在以股

权为对价的企业并购中， 日本政府不再要求事先审

批， 而且将延迟对股权转让收益征税。

（日语编译： 姜一宁）

哥伦比亚制定夫妻共享育儿假

6 月 18 日， 哥伦比亚参议院通过了第 229/2020

号法案， 规定“夫妻共享育儿假”， 延长男职工陪产

假时间， 以减轻女职工产后照顾子女的负担。 法案的

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建立共享育儿假制度。 女职工享有 18 周产

假， 她们有权将最后 6周的假期全部或部分转移给配

偶。 共享育儿假制度同时适用于国家机关和私营企业

的职工。

二是延长男职工陪产假。 男职工陪产假由现行的

8 天延长至 14 天。 并且， 如果哥伦比亚政府在今年

12 月公布的失业率低于该法案生效时的失业率

（9%）， 每降低 1%， 2022 年陪产假将相应延长一周，

但最长不能超过五周。

三是保障职工劳动权利。 职工享受育儿假、 陪产

假期间， 用人单位应当保留其工作岗位， 并正常支付

工资。 职工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 通过“半天工作，

半天休假” 的方式， 享受育儿假和陪产假。

（西班牙语编译： 张丛丛）

白俄罗斯修订《卫生法和心理援助法》

7 月 23 日， 白俄罗斯共和国 《卫生法和心理援

助法》 修正案生效， 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开展医疗服务审查。 白俄罗斯卫生部将对外

科、 妇产科、 麻醉科和重症监护科等领域的医疗机构

进行审查。 审查结果将作为衡量该机构是否有能力提

供医疗服务的标准， 以及政府是否批准该机构提供复

杂医疗服务的依据。

二是完善医疗服务评估。 如果医疗机构发生医疗

事故或被患者投诉， 卫生部将评估该机构的医疗质

量、 人员配备、 物资保障以及建筑物安全性等情况。

若评估发现医疗服务存在瑕疵， 卫生部将指导医疗机

构提高医疗水平。

三是推进电子医疗服务。 白俄罗斯将建立中央卫

生信息系统， 该系统由卫生部管理， 用于存储和处理

医疗登记册、 患者信息档案以及卫生统计数据等医疗

信息。 医疗机构也会利用网络技术， 为患者提供远程

医疗服务。

（俄语编译： 李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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